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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增产节约运动；开展识字扫盲教育。

团县委的组织建设重点是抓建团和组织发展。1952 年，全县有基

层团工委 18 个、支部 253 个、团员 5289 人，同时推荐优秀团员 184 人

入党。1953 年 3 月，全县有团员 5890 人，在全县 222 个乡中成立团支

部 207 个。1955 年，全县有团员 13141 人、团总支 104 个、团支部 691

个。1957 年，对近 400 个团（总）支部进行了整顿。

1953 年 3 月中旬，中山县第一次团代表大会（下称“团代会”）

在石岐召开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 300 人。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团县委会，

谢月珍任书记。此后至 1956 年，每年召开一届团代会。

中山第二次团代会于 1954 年 9 月 9 日至 13 日在石岐召开。出席大

会的有正式代表 401 人、列席代表 48 人。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团县委会，

谢月珍当选为书记。大会确定基本任务：动员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积极

参加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，提高农业生产力，为逐步实现

农业合作化而奋斗。

中山第三次团代会于 1955 年 9 月 2 日至 6 日在石岐召开。出席大

会的有正式代表 281 人、列席代表 39 人。中共中山县委副书记谢月珍

代表县委做了《国家五年计划和当前任务》的专题报告。会议总结了以

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中青年工作的经验，提出要加强青年教

育和组织工作建设。大会贯彻团中央二届二中全会精神，选举产生第三

届团县委会，萧绍贤任书记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国家财政面临重重困难。1950 年 6 月 6 日至 9

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重要的会议，为三年经

第二节　参与土地改革

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制定了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。会上，毛泽东做了《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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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》报告，指出争取国家财政经

济状况基本好转是当前阶段中心任务，为此要创造三个条件：土地改革

的完成、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、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。

1950 年 6 月 30 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》颁布，作为在

全国实行土地改革（下称“土改”）的法律依据。土改要“废除地主阶

级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，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，以解放农村生产力，

发展农业生产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”。

土改对当时的中山县来说极其迫切。土地改革前夕，中山全县农村

住户 16.79 万户，67.1 万人，耕地面积 98.36 万亩，而只占全县总户口

4.9% 的地主，却占有 65.2% 的土地（包括直接控制的公田）；而占总

人口 50.3% 的贫农和雇农，只占有 4.8% 的土地。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，

把土地分层转租，形成所谓的“二路地主”。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向地主

租耕田地，每年要上交收获农作物的 60%，受到极其残酷的剥削。

1950 年 8 月，青年团中央召开全国农村青年工作会议，明确规定“青

年团在新区农村的主要任务，是全力发动青年农民与全体农民一道参加

土地改革和减租、反霸的斗争”。全国各地的青年团组织，按照团中央

的要求，纷纷组织青年团各级机关的干部深入农村，与农村广大青年一

道，投身到土地改革运动中。

1950 年 10 月，中共珠江地委决定以宝安县和中山县的张溪乡为珠

江全区土改试点，中共中山县委决定以长洲乡为全县试点。

张溪乡土改试点工作队 20 多名队员来自珠江地委政策研究室、珠

江地区农民协会、青年团省委、青年团地委和青年团县委等单位。张溪

乡和长洲乡的土改工作严格按照珠江地委、中山县委的部署开展土改工

作。一进村就找贫苦农民，选择依靠对象，组织阶级队伍，引导农民诉苦，

斗争地主恶霸，组建农民协会，建立乡人民政府，成立民兵、青年团和

妇女组织；接着划分阶级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财物，在照顾原耕种者

利益和保证生产连续性的基础上，开展分田分地，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

求。在整个试点过程中，始终贯彻政策，注意保护基层干部，注重保护

华侨的利益，为全县土改积累了经验。1951 年初，试点乡土改结束。

1951 年 3 月至 4 月，中共中山县委召开了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，

决定将土地改革作为中山县当年的重要工作之一。为保证《土地改革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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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正确实施，中山县委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，中共中央华南分

局、珠江地委也抽调一批干部参加中山县土改工作队。全县土改工作队

共有 1343 人，其中华南分局调派 477 人，珠江地委派来干部 326 人。

工作队经过集中培训，认真学习土改法令，掌握各项政策和工作方法后，

再到农村开展土地改革。

按照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部署，中山县的土地改革分为三个阶段

进行。

第一阶段，开展“清匪反霸，减租退押”运动。1951 年 5 月，土

改工作队陆续进村。1952 年 2 月 5 日，《南方日报》刊登《土地改革

第一步工作中的几个问题——中山土地改革试点情况考察报告》。华南

分局在批示中指出，中山是 1951 年进行反霸清匪减租退押运动搞得最

好的一个县，中山的经验再次证明了扎根串联和加强对下面的具体领导，

是搞好土地改革第一步的关键，各地应很好地加以学习推广。

第二阶段，划分阶级，没收、分配土地。刘振本是第四区区委书记，

他将河南省土改经验与本地的实际结合起来，在四区茶东村、茶西村开

展土改期间，带领工作队深入调查研究、访贫问苦、扎根串联取得较好

的成效。中山县委将刘振本领导方法概括为“茶园经验”。1952 年 5

月 11 日，珠江地委发出《关于向刘振本领导方法学习的通知》。《通知》

指出，刘振本的领导方法，是成功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。要求干部认

真学习省土改委员会公布的刘振本领导方法。各级党组织对刘振本领导

方法的总结宣传，对全县乃至珠江地区和全省土地改革运动产生了巨大

的影响。

第三阶段，土改复查，进行翻身教育，开展生产运动。1953 年 2

月，中山全县完成土改工作，全县依法没收征用土地 819049 亩，55.5

万名贫雇农分得土地。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，中山的农业

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。1953 年全县稻谷总产量比 1949 年增加了

72.09%。a

青年团中山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，把发动青年参加土改斗争作

a  数据资料引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著：《中国共产党中山历史（第二

卷）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，第 23—32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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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中心工作加以落实，在青年团省委、地委派来的团干部的帮助下，组

织各区乡农村青年学习土改文件，参加土改工作，然后在青年和广大农

民中宣传土改政策，并通过回忆诉苦、听报告等形式，使广大农村青年

从长辈那里、从斗争的实践中，了解封建地主的罪恶，懂得“谁养活谁”，

明白“农民的穷根是封建的土地制度”等基本道理，从而划清阶级界限，

提高阶级觉悟。

经过一年多的土改运动，中山农村涌现出了大批青年积极分子及群

众领袖，具备了建团条件。各区乡选送了一批主要骨干、优秀青年、优

秀民兵和积极分子到县里的建党对象训练班和青年代表会议学习。土改

复查工作结束时，中山各区乡全面建立了团支部。区乡的农会也经过改

选，青年成为最为活跃的骨干，乡长、副乡长中出现了许多年轻的面孔，

而文书、文教委员、民兵队长、妇女会干部等职务绝大多数都是由年轻

人来担任。大批青年人充实了区乡的基层政权队伍，亦在土改运动中得

到了锻炼成长，为后来的大规模转入生产运动打下了基础。

1953 年，全县沙田区 80%、民田区 70% 的青年参加土改运动，全

县 17 个区团工委、3 个镇团工委、1 个机关团总支以及县团工委的干部

全部参与了土地改革工作。农村青年团组织在土改运动得到了整顿和发

展，一批成分好、觉悟高的青年被吸收入青年团组织。此时全县农村有

青年团员 5057 人，贫雇农青年占 95.1%，1209 名团员当上乡村干部（四、

六区未统计），332 名女青年当上了妇女委员，全县团员入党的有 378

人。青年被评为土改功臣的有 1189 人（共 11 个区统计数），土改模范

有 157 人（共 7 个区统计数）。这批青年骨干为后来工作的开展起到了

很好的示范作用。

1954 年至 1960 年，中山全县团员和青年积极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。

1954 年，中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 62 个，互助组、联组 321 个，全县已

参加农村互助合作的团员占 71%，162 名团员参加了农村生产合作社，

团员当副主任的有 18 人，当社干的有 56 人，在互助组中有 520 人当了

组长。a

a  数据整理自青年团中山县工作委员会：《青年团中山县第二次团员代表大

会告农村团员书（1954 年 9 月 16 日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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